关于株洲市国家级高新技术工业园区VOCs重点工业企业深度治理及智能管控项目VOCs深度治企业中央大气污染治理资金补贴

情况说明
株洲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

为全面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国务院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国发〔2018〕22号）、《湖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相关要求，以及响应《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 》（GB37822-2019）等文件对VOCs治理越来越严格的要求，切实做好株洲市高新技术工业园区挥发性有机物（VOCs）污染防治工作，降低园区内重点行业涉VOCs企业挥发性有机物的污染排放，增强大气环境监测监管能力建设，促进VOCs重点工业企业升级改造，确保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我局计划于2021-2022年实施“株洲市国家级高新技术工业园区VOCs重点工业企业深度治理及智能管控项目”（以下简称“该项目”），对高新技术工业园区重点行业目前VOCs排放量较大的企业进行深度治理。

为此，我局2021年2月委托专业单位编制《株洲市国家级高新技术工业园区VOCs重点工业企业深度治理及智能管控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并通过专家评审，取得株洲市天元区发改委立项批复（批复号：株天发改审【2021】35号；项目代码 ：2102-430211-04-01-374499）。

2021年3月该项目成功入库2021年度中央大气污染治理资金项目，并由《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下达2021年中央大气污染防治资金（第二批）的通知》（湘财资环指﹝2021﹞25号）分配中央大气污染防治资金640万元。

该项目主要包含以下实施内容：

1、园区VOCs重点工业企业污染深度治理：对天元区目前VOCs 排放量较大的工业涂装行业、印刷行业、制药行业、汽车修理行业等重点行业进行污染治理、提质改造、智能管控等深度治理，从源头控制降低挥发性有机物的排放，从而达到减排的直接效果。

2、园区VOCs重点工业企业网格化监管：通过对园区VOCs重点工业企业边界监测点、园区边界监测点和周边敏感点监测点的布点建设，形成一张全方位立体网格化的园区VOCs重点工业企业监管网络，加强监测监管能力的建设。

3、园区VOCs重点工业企业智能管控云平台：是环境监测、监察、管理的专项能力建设，是各类日常信息化应用系统的集合，可满足跨部门、跨层级的生态环境部门业务应用与业务协同。

该项目中园区VOCs重点工业企业网格化监管和园区VOCs重点工业企业智能管控云平台已于2021年12月通过政府采购公开招标方式（招标项目名称：株洲市国家级高新技术工业园区 VOCs 重点工业企业智能管控项目，政府采购编号：株财采计【2021】000418 号）完成招标并实施完成（中标金额：336.975万元）。

该项目中园区VOCs重点工业企业污染深度治理内容已由各涉VOCs重点工业企业自行完成，我局于2022年6月-7月进行了企业实施情况初调（具体见表2-株洲市国家级高新技术工业园区VOCs重点工业企业深度治理项目企业实施情况初调表），8月组织专家对初调情况进行评审确定调整后企业名单（具体见表3-株洲市国家级高新技术工业园区VOCs重点工业企业深度治理项目企业实施初调情况专家意见表），9月-12月对调整后企业名单进行复审调查确认，并于2023年1月形成最终补贴企业名单（具体见表4-株洲市国家级高新技术工业园区VOCs重点工业企业深度治理项目企业实施情况最终确认表）。

园区VOCs重点工业企业污染深度治理项目原申报方案为15家VOCs深度治理企业，通过调整企业名单后，涉及VOCs深度治理企业17家，其中给予资金补贴客户13家，资金补贴总额为303.025万元，不给予资金补贴客户4家，不给予资金补贴原因具体如下：

株洲德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实际VOCs深度治理工艺与申报方案治理工艺不符，因此不再给予资金补贴，但企业新增治理工艺设备系统能确保达标排放；

株洲日报社实际VOCs深度治理工艺与申报方案治理工艺不符，因此不再给予资金补贴，但企业为了彻底从源头改善，已由油性油墨改水性油墨，并新建了废气处理设备系统，且能够达标排放；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VOCs深度治理项目已单独立项申报了中央大气污染治理资金，因此不再给予资金补贴；

湖南中威制药有限公司实际VOCs深度治理工艺与申报方案治理工艺不符，因此不再给予资金补贴，但企业新增治理工艺设备系统能确保达标排放。

通过项目的实施，共撬动VOCs污染深度治理项目资金约1186.48万元，其中实际给予资金补贴企业投入资金约896.48万元，各企业拟按投资比例的33.8%给与资金补贴，不给予资金补贴但改进了VOCs污染治理工艺设备并达标排放企业投入资金290万元。
通过园区VOCs重点工业企业污染深度治理项目的调整实施，降低了园区内重点行业涉VOCs企业挥发性有机物的污染排放，有效促进了株洲市国家级高新技术工业园区大气环境质量的持续改善，提高了百姓生态环境感官体验。

附件：

《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下达2021年中央大气污染防治资金（第二批）的通知》（湘财资环指﹝2021﹞25号）

《株洲市国家级高新技术工业园区VOCs重点工业企业深度治理及智能管控项目株洲市天元区发改委立项批复》（批复号：株天发改审【2021】35号）
表1-株洲市国家级高新技术工业园区VOCs重点工业企业深度治理及智能管控项目申报方案工业企业深度治理设备清单
表2-株洲市国家级高新技术工业园区VOCs重点工业企业深度治理项目企业实施情况初调表
表3-株洲市国家级高新技术工业园区VOCs重点工业企业深度治理项目企业实施初调情况专家意见表
表4-株洲市国家级高新技术工业园区VOCs重点工业企业深度治理项目企业实施情况最终确认表

株洲市国家级高新技术工业园区VOCs重点工业企业深度治理及智能管控项目VOCs深度治理企业初调情况会议签到表

株洲市国家级高新技术工业园区VOCs重点工业企业深度治理及智能管控项目VOCs深度治理企业最终名单确认会议签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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